
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外語中心 

語言實習費收費及退費要點 

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行政會議訂定 

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校務會議訂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97 年 9 月 4 日台技 （四）字第 0970174221 號函， 「專科學校以

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」第二條，暨教育部中華民國 97 年 11 月 27 日台技（四）

字第 0970237901 號函訂定本要點。  

二、 秉持使用者付費原則，收費對象為：凡當學期選習開設於「語言教室」 之必修和必選

課程，需繳交「語言實習費」。  

三、 收費標準依本校當學期規定辦理。  

四、 大學部或進修學士班學生若已繳「語言實習費」，因故未繼續修習語言實習課者，已繳

交之語言實習費，將依退費原則予以退還。  

五、 退費原則依本校退、休學退費標準表規定辦理。  

六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 


